
论作为美好生活之人际伦理的信任偏好

龚天平

　　摘　要：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信任偏好意指个人相信他人、维护行为规则的亲社会情感、态度和行为。
它既是积极态度,也是积极行为。 作为一种积极态度,信任偏好是个体基于认知和情感对信任对象表现出的正向

心理期待;作为一种积极行为,信任偏好既涉及信任偏好显示者内在心理倾向的外显行为,也关乎信任对象予以信

任偏好显示者的积极反馈行为。 信任偏好既能促进人际合作,也能增进人际友善,因而对实现美好生活具有重要

意义。 促进信任偏好显示以至信任偏好涌现以助力美好生活,应遵循以下逻辑:坚守自由平等原则,为信任偏好显

示以至涌现提供精神基础;提升个体诚信,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提供内生驱动力量;构建正当性奖惩机制,为
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提供外在约束手段。

关键词：人际伦理;信任偏好;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6)01-0104-10

　 　 当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人

性理论即社会偏好理论,社会偏好理论的核心范畴

就是社会偏好。 社会偏好又被当代行为和实验经济

学家们分解为三种典型意义的偏好:利他偏好、公平

偏好和互惠偏好。 这三种社会偏好其实还蕴含着信

任偏好。 信任偏好与这三种社会偏好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 作为人类的一种亲社会情感和行为,信任偏

好对于美好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后者作为一

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
就两者的关系来看,信任偏好是美好生活得以维系

的人际伦理,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信任偏好显示

以至涌现。 本文试图探讨这种作为人际伦理的信任

偏好对于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

一、信任偏好:积极态度与积极行为
相统合的社会偏好

　 　 实验经济学家乔伊斯·伯格等[1] 与行为经济

学家阿明·福尔克及其同事迈克尔·科斯菲尔

德[2]127-129所设计的信任博弈实验都表明,信任也

是一种社会偏好。 所谓偏好,一般是指人所固有的、
稳定的行为选择习惯;所谓社会偏好,是指个人对他

人福利的关心和维护伦理规范的愿望。 信任作为一

种社会偏好,就表现为信任偏好,意指个人相信他

人、维护行为规则的亲社会情感、态度和行为,其对

人的行为有极强的正向激励作用,是一种重要的人

际伦理。
值得指出的是,人是一个集自利性与利他性于

一身的统一体,社会偏好是人基于利他本性而显示

的偏好,因而信任偏好也是人出于利他而显示的偏

好。 当然,人出于自利也可以信任他人,但这种信任

属于自利偏好。 自利偏好是理性的,社会偏好则是

理智与情感的有机融合,是一种打上了理性印痕的

情感理智。 因而社会偏好实质上是将自利偏好包含

在内的,是自利偏好和利他偏好的统一体。 信任偏

好是由利他、公平和互惠三种社会偏好衍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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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 所谓利他偏好,是指人们既关心自身利

益也关心社会总福利,特别是社会最弱势人群之利

益的偏好;公平偏好意指在利益上人们都具有的既

不愿领先于他人也不愿落后于他人的偏好;互惠偏

好意指人对我善、我对人善,人对我不善、我对人不

善的偏好。 因此,信任偏好是以利他、公平、互惠为

基础的。 只有以利他、公平、互惠为前提而显示出来

的信任偏好才可称为社会偏好。
(一)信任偏好是个体对信任对象的积极态度

讨论信任偏好不能不联系信任,两者当然不能

直接等同。 信任偏好是社会偏好理论所揭示的一种

人性,是个体行为;信任则是由信任偏好所形成的结

果。 但是,两者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信任偏好毕竟

是因信任而生发并由信任所限定的一种社会偏好和

亲社会情感、行为。 因此,界定信任偏好只有联系信

任的含义才能获得恰当理解。
关于信任,在有的学者看来,它是个体“相信某

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 [3]14的体

现。 由此可见,信任首先体现为一种态度,但又不只

是一般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其建立在

符合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 在心理学中,态度是指

“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持有的比

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 [4] ,它
以三种内在成分,即由“对态度对象的知识或信息

构成” [4]的认知成分、反映“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评

价” [4]的情感成分、体现“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行为

倾向” [4]的行为意向成分为基础。 信任作为一种态

度,同样内在包含这三种成分。
第一,信任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个体对信任对象

的理性选择。 一般而言,认知过程就是人脑对信息

的加工即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著名

政治学家罗素·哈丁曾将信任与认知关联,认为

“信任与知识和信念同属认知范畴” [5] ,A 之所以信

任 B,无非是 A 了解到 B 的某种情况,让 A 认为 B
值得信任。 这一过程就是个体的认知过程,即在了

解某种情况(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从而选

择信任。 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以更为清晰的

数学表达式解释了信任的认知过程。 他将影响委托

者是否给予信任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获得成功

的概率(P)、可能的损失(L)及可能的收获(G)。 他

认为当个体估计 PG>L(1-P)时,才会理性地选择

信任,其中“信息影响人们对成功机会的估计” [6] 。
也就是说,个体是否选择信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

他人信息的掌握程度,个体通过加工处理已知信息,

进而详细评估成功的概率、损失及收获,并作出理性

的判断。 而作为理性判断的重要依据,信息的类型

错综复杂,它可以是一个人的言辞、学历、身份等外

在信息,如有学者在做以“人格特质论”为基础的信

任测量研究时,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对他人的言词、
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声明之可靠性的一般性期

望” [7]27;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观,经济学上

常常用偏好来考量人的价值观,如有学者将能力、利
他主义、同理心和责任心、公平意识、互惠意识、尊重

等个人偏好视为可信任之人的特点[8]29。 他人的

客观信息会促成个体的理性思考和评价,这是由人

的特殊性决定的。 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理应具有

理性思考的能力。 就此而言,可将信任视为个体依

据客体信息而进行理性评价的结果。 上述从理性角

度出发来解释信任的方式,在经济学上最为突出,经
济学家普遍认为“信任少感情,多计算,信任的双

方———托主与受托人都是理性的” [3]58,且将信任

看作可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计算”。
第二,信任是一种情感态度,是个体对信任对象

的非理性选择。 从认知意义上看,信任是一种理性

选择,但也并不总是如此。 它还表现为一种情感,
“因为没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信任属于主观的倾向

和愿望” [3]14,这是由非理性的主观“情感态度”决
定的。 而这种情感态度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又

有不同的表现、倾向,因此信任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熟人社会中的情感态度多表现为“天然地相信”,此
时的信任非理性所致,而是本性使然。 心理学家约

翰·鲍比于 1958 年提出具有进化意义的“依恋理

论”,依恋系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他人之间形成

的“心理关联”,如婴儿与照顾者之间、情侣之间都

会产生依恋感,而“这种与某个特殊的个体形成强

烈的情感纽带的倾向是人的本性之一” [7]14。 约

翰·鲍比认为正是由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依恋,才延

伸出信任。 鲍比所说的依恋主要指“婴儿对照顾者

的依恋”,这种童年时期对照顾者的依恋构成信任

形成的生物基础。 这样看来,信任是个体的一种自

然而然的情感、态度,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 试想

一个人连信任自己的父母都要经过理性的算计,这
似乎有些可怕。 当然,无须理由的信任并不意味着

个体完全没有任何想法,相反,这实质上是个体赋予

信任对象的积极期待,是在特殊关系下,个体天然地

认为他们信任的对象不仅不会伤害自己,甚至会为

自己带来益处。 这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在没有

血缘、婚姻等亲密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信任将基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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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感而生? 一般而言,人们对自己的内群体有天

然的偏爱,因此更容易产生信任。 但在外群体(陌
生人社会)彼此互不相识无法获取信息时为何还会

存在信任? 例如,你会在不做过多思考的情况下购

买路边摊的小吃;会在路边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显然,对路边摊主及出租车司机的信任既不是基于

理性的信任,也不是基于特殊关系的信任,而是个体

主观呈现的积极情感,表现为个体认为他人对自己

存有善意。 这一观点在心理学领域得到相对明显的

体现。 例如,有学者将信任界定为“一种期望或信

念,使个人能够依赖他人的言行,并认为对方对自己

有善意” [7]6;有学者认为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

人的 诚 意、 善 良 及 可 信 性 的 普 遍 可 靠 性 的 信

念” [7]5。 正是个体的积极情感,才使得在没有直接

依据条件下信任陌生人的情况得以发生,即“我认

为你对我存有善意,所以我选择信任你”。
第三,信任是一种行为意向,是个体对信任对象

的正向期待。 心理学上将态度中的行为意向解释为

一种心理意向,而并非外显行为本身。 作为一种态

度,信任同样表现为非外显行为的心理意向。 从理

性角度看,信任是个体对信息的认知,是理性思考后

认为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从非理性角度看,
信任是个体的本性、倾向及积极情感的结果,认为他

人对自身存有善意。 二者从本质上都表现出信任的

心理意向特征化,即个体认为信任对象的行为会符

合自己意向的正向期待。 将信任看作一种正向期

待,在不同学科领域都有体现。 例如,社会学家伯纳

德·巴伯将“行动者彼此寄予的期望”作为研究信

任意义的起点,并提出有三种期望概念内在包含着

信任的基本含义。 第一种是“对维持和实现自然秩

序和合乎道德的社会秩序的期望” [9] 。 这属于一般

性的期望,因而建构的是一般性的信任,如“我相信

天不会塌下来”或者“我相信我的朋友是善良的”。
第二种是“对同我们一道处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

之中的那些人的有技术能力的角色行为的期

望” [9] 。 其建构的是对他人能力的信任,如“我相

信修理师能帮我修好电脑”或者“我相信医生的技

术”。 第三种是“期望相互作用的另一方履行其信

用义务和责任,即在一定情况下把他人利益摆在自

己利益之上的义务” [9] 。 其构建的是对他人善良、
道德的信任,如国际关系中的托管制度。 这三种期

望正是巴伯认为的信任的三层含义,同时体现了信

任的正向期待特征。 心理学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对信

任的“正向期待”特征的解读。 例如,有学者认为

“信任是一种状态,涉及对他人动机所持的有信心

的正面期望” [7]7;也有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个人

在有风险的情境中对他人动机所持有的信赖性的正

面期望状态” [7]8。 在经济学领域,信任的定义同样

包含着正向期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恩斯特·费

尔认为“信任伴随着一种期望,即该行为将以达到

委托人目的的形式得到某种回报” [10]13。
综上所述,社会学偏向从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等

宏观视角定义信任,心理学更倾向于从个人特质的

微观角度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

为前提,更习惯从理性角度理解信任。 尽管视角各

异,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对信任内涵的界

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信任内在包含着对信任对象

的正向期待。 正如有学者所言:“海量的讨论信任

的文献有着或明示或隐晦的不同,但它们都大致同

意信任是一种信念,相信对方即使在能够伤害你的

情况下也不会伤害你。” [11] 有鉴于此,由信任所定

义的信任偏好,作为一种态度,同样内在包含着认

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并以积极样态得以展现,因
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个体对信任对象报以积极

态度的社会偏好。
(二)信任偏好是个体对信任对象的积极行为

在信任问题上,多数研究者倾向于从个体内在

心理角度将信任理解为一种态度、信念,但事实上,
态度也需要一些行为来表现,如果信任仅仅是一种

心理状态,似乎就无所谓信任崩塌或由此产生的利

益损失。 “信任”一词由“信”和“任”组成。 《常用

汉字源流字典》将“信”解释为“言语真实,诚实而有

信用。 引申为信任、相信、信奉(宗教)、凭据、消息、
书信或文书、听凭、随意” [12]464。 据此可知,“信”
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个知识和信息。 个体通

过信息选择是否相信,因此“信”的基本概念恰好构

成信任建立的客观依据,一旦信任建立,个体将会对

被信任者产生正向期待,这正是作为一种态度的信

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而“任”在字典中的初始含

义为“抱”,后引申为“负担、怀孕(后作‘妊’)、担
子、职责、使用、任用、听凭” [12]349等词义。 作为一

个动词,“抱”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而“任”的引申

意义如职责、使用、听凭等词同样也表现出行为特

征。 当信任者对被信任者产生正向期待时会使用相

应的行为方式发出信任信号,表达自己的信任,而后

听凭被信任者的行为。
其中,信任作为一种行为,主要包含信任者对被

信任者作出的“我相信你”的外在行为和被信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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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信任者显示的自己值得相信的行为。 在经典的信

任博弈实验中,委托人将一定金额交予代理人,是委

托人认为代理人可信而产生的信任行为;而代理人

将一定金额返还于委托人,是代理人基于委托人的

信任行为作出的可信任行为,表示自己值得信任。
“金钱交易”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外显行为,但从更细

微的视角看,人的微表情同样可以传递信任信号。
信任博弈实验证明,人们更容易对面带微笑的人产

生信任,因为微笑行为是传递可信任行为的重要方

式。 但“正如微笑是一种表示微笑者值得信任的方

式一样,它也可以用来发出信任邀请” [8]51。 婴儿

从出生开始,一般要经过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走路,
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作出微笑行为。 婴儿对父母微

笑,是婴儿对父母发出的信任邀请;而父母回以微

笑,则表示其值得信任。 就此而言,可以说微笑行为

就是婴儿与他人建立信任的入口,进而构成与他人

之间的亲密关系。 提及微笑与信任,其实质是对信

任与行为关系的论证。 虽然内在的心理倾向是信任

的第一表现,但心理倾向总是会以外在行为展现出

来,如一句话、一个点头、一个手势等。 换言之,如果

没有外在行为的表现,信任就无法体现出来。 或许

科技可以实现,如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来检测信任前

后的变化,但对于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时刻依靠科

技来判断信任,显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实质上,单从信任的内涵看,信任的行为特征似

乎仅仅涉及信任者一方的信任行为,因为不管被信

任者是否采取可信任行为,信任已经产生。 但就整

个信任关系的构建而言,信任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
而是“信” 与“任” 的双向循环。 信任以信任者的

“信”为始,信任者基于认知和情感对被信任者产生

信赖,并敢于向被信任者予以“任”的托付,此时,就
信任者而言,已完成从“信”到“任”的转换。 但信任

过程并未真正完成。 既然信任者向被信任者已发出

信任邀请,那么被信任者需要对信任者进行反馈,这
一过程也就是从“任”到“信”的逆向回归。 当被信

任者的行为符合信任者的期待和预期时,信任才算

真正构建。 就此而言,信任是双方共同交互实践的

结果。 当然也应注意,由“任”到“信”的回归过程充

满着未知与冒险,一旦被信任者的行为违背信任者

的期待,那么信任就会遭遇破坏,整个信任关系将无

法构建,因此也有很多研究者将信任定义为一种冒

险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人际关系的

一种纽带,信任除了表现为态度外,也表现为个体对

自己内心“相信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期待”的积极

行为。 作为一种积极行为,信任既涉及信任者内在

心理倾向的外显行为,也关乎信任对象予以信任者

的积极反馈行为。 同积极态度一样,积极行为也构

成信任的基本要素。 基于此,由信任所定义的信任

偏好,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行为选择,我们就可以将其

视为一种个体对信任对象发出积极行为的社会

偏好。

二、促进合作与增进友善:
信任偏好对美好生活的意义

　 　 美好生活是一种安定、幸福且和谐的生活状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际合作、社会和谐的美好生活

一直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 而要实现美好生活,
作为一种人际伦理的信任偏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因为一旦“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社会

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13] ,美好生活也就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一)信任偏好促进人际合作

人际合作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规定。 人际合作离

不开信任,信任偏好构成人际合作的内生动力。 但

信任偏好之于人际合作是借助信任本身具有促进人

际合作的功能而发挥影响的。
在人际合作形成前,有一个特殊环节构成合作

的必要前提即分工。 分工就是社会成员根据自身内

在属性及特点从事相对独立的社会工作,主要有自

然分工和社会分工。 最早的自然分工当属以两性为

基础的男女分工,氏族部落的“男狩猎女备饭”、农
业社会的“男耕女织”是其典型。 这种分工既是社

会分工的前身,也是人类持续进化的基础。 恩格斯

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论述自然分工的

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

因果机制,即社会的三次大分工。 他认为,分工导致

了阶级压迫,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生产过程的催化

剂,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加速了社会的新旧

交替,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子[14] 。 亚当·斯密认

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

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

结果” [15] 。 分工已然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机制。
然而,以分化的方式提高生产率,仅仅是分工作用的

冰山一角。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分工理论强

调,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是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加强

了联合。 他认为,“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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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

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 [16]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

断提高,当代社会的分工更为精细化、专业化,充分

表现出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这是一种分

工高度发达,个体相对独立,但却必须相互依赖才得

以生存的生活模式。 这也意味着,于当代社会而言,
分工是基础,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独特的演变方式决

定了人类生来就是合作的物种。 在“适者生存”的

“生存游戏”中,人类只有相互合作,“游戏”才能持

续。 尤其是在当今时代,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合作

机会得以创造出来,若要持续发展,合作已成为必然

趋势。 而要达成合作,就须以个体显示信任偏好并

形成信任偏好涌现为前提,否则,互利合作就没有可

能。 那么信任偏好何以促进人际合作? 这要归因于

信任的黏合及简化作用。
作为一种黏合剂,信任使合作成为可能。 依照

信任的定义,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个体对他人的一

种心理认可、行为支持。 一旦信任产生,将会对对方

产生强烈的依赖感。 但黏合效果的达成并非一方显

示信任偏好所能及,而是双方互相显示信任偏好即

互信的结果,这构成了合作形成的基础。 互信产生

合作,合作创造共赢,这就是博弈论中“猎鹿模型”
(Stag Hunt Model)所反映的内在逻辑。 “猎鹿模型”
源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中的一则故事,该模型以猎人 A 和 B、猎物兔和

鹿为主角,以竞争和合作两种博弈形式展开(A 和 B
都不知道对方选择),并产生以下博弈结果:若 A 和

B 彼此不信任,那么二者为竞争捕猎模式,每人每天

各猎得 4 只兔,可维持两人 4 天的生活;若 A 和 B
互相信任,那么二者为合作捕猎模式,二人共同捕获

一头鹿,可维持二人 10 天的生活;若 A 因信任选择

合作捕鹿,而 B 因不信任选择单独捕兔,则 A 一无

所获,B 获得 4 只兔,反之亦然。 就猎鹿模型的结果

分析而言,只有互信产生的合作才能达到“帕累托

最优”(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互不信任或仅

有一方显示信任偏好都无法达成合作,无法实现利

益最大化。 以猎鹿博弈视角看人际交往可以发现,
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都面临着信与不信的问题:信
则可以互利合作,不信则意味着相互冲突。 当前人

际交往发展的趋势也显示交往合作、互利互惠仍是

主流模式,分工越精,依赖性越强,越要求互信。
互信使合作顺理成章,但面对复杂的人际交往,

如何选择正确的合作关系以促进人际交往的正向发

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自古以来

就在与复杂的社会环境作斗争,在不确定中找确定,
在迷茫中寻明朗,这几乎是人类进化的必修课。 为

了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生存,人类以语言表达所思

所感,以文字记录万事万物,以金钱代替烦琐的交换

媒介等,简化复杂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策略。 与语

言、文字、金钱类似,显示信任偏好也是一种生存策

略,其所带来的信任既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复杂合作

关系的简化机制。
将信任看作一种简化机制,最早出自社会学家

尼克拉斯·卢曼。 在他看来,信任可以超越现有的

有用信息,通过排除一些行动的可能性达到降低社

会复杂性的目的。 具体而言,降低社会复杂性是以

时间维度展开的,时间具有连续性,涉及过去、现在

和将来。 过去确定不移,现在迟疑不定,将来扑朔迷

离,信任正是利用确定的过去来保证安稳的现在,以
减少未来的迷离[3]104。 通俗地说,信任可以通过过

去推断未来,就像一个人过去值得信任,那么可以认

为将来他也值得信任。 虽然这种推断并没有十足的

把握,但也确实能够提高效率,减少风险,相比一个

完全未知的人,一个过去确定的人似乎更为安全。
信任正是以上述形式,在复杂的合作关系中发挥简

化功能,即通过多方信息,排除具有欺骗性的投机行

为,选择合作愉快的伙伴继续合作,从而提高合作效

率,降低未来损失的风险,这也是人们更愿意显示信

任偏好以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因。
(二)信任偏好增进人际友善

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其诉

诸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个社会的信任偏好显示

越活跃,甚至出现信任偏好涌现,人际关系就越友

善、和谐。 这意味着信任偏好具有增进人际友善的

价值。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信任与关心、利他、互惠、
同理心等因素相关联。

神经哲学的开拓者帕特里夏·S.丘奇兰德曾追

问:脑何以关心? 关心自我福祉是动物的生存本能,
但进化的压力使纯粹自我的关心并不能长久生存,
于是动物必须将自我关心扩展至他人,如对后代的

哺育。 丘奇兰德从神经科学角度解释脑何以关心,
并提出哺乳动物体内的一种强大的肽———催产素,
是导致“自我关心扩展至婴幼儿,继而扩展至更广

泛的关系圈” [17]50的核心。 催产素能够对人的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以致丘奇兰德将其视为关心得以

扩展、良心得以塑造、道德直觉得以产生的重要生物

基础,故催产素也有“道德分子”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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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与信任偏好显示紧密关联。 丘奇兰德认

为,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因为催产素“在提高对他者

的容忍度时发挥了作用,以及对恐惧和回避反应进

行向下调节” [17]50。 例如,当动物与家人或朋友处

于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环境中体内的催产素水平较

高时,它们通常十分放松,彼此相互关心并产生强烈

的信任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互相梳理和抚摸

等行为。 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催产素之下是高强度

的关心和信任、低程度的冷漠和恐惧。 另外,丘奇兰

德也提出,生物存在行为循环,高水平的催产素能够

增强信任感,导致梳理和抚摸动作;反之,梳理和抚

摸动作也能够达到进一步的放松,维持高水平的催

产素。 也有学者曾将催产素作为变量因素,添加到

信任博弈实验中,其实验证明,催产素与信任偏好显

示度呈正相关关系, 前者含量越高, 后者越明

显[17]56-57。 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也说:“在稳

定且安全的环境下,催产素会让我们大多数人都表

现出善良的一面。 催产素引发了促使道德行为发生

的移情作用,进而激发人们的信任感,继而促进更多

催产素的释放,并产生更多的移情作用。” [18] 移情

是一种能感知他人痛苦与快乐的共情能力,能够促

使我们关心和帮助他人,在信任关系中表现为被信

任方因对信任方在受到欺骗后的痛苦情绪感同身

受,因而选择显示信任偏好,让信任方获得预期满

足,减轻痛苦。 因此,由催产素产生的同理心能够促

使双边互相显示信任偏好,形成一种稳定的信任关

系;这种关系又能反作用于催产素,使人们更具同理

心。 总之,在神经科学看来,信任偏好既是“果”,也
是“因”。 作为“果”,信任偏好来自催产素;作为

“因”,信任偏好能够激发催产素,并导致更强烈的

同理心,同时促进关心、互惠等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似乎也印证了信任偏好与同

理心、关心及互惠有关的结论。 有学者做了信任度、
可信任度与利他偏好之关系的行为实验研究,通过

计量回归分析,发现二者均受到利他偏好的显著影

响,其结论为“更为利他的被试往往表现出更高的

信任度和可信任度,而愿意信任他人的被试往往也

更加值得信赖” [10]101。 综合以上成果可以发现,信
任偏好与关心、利他、互惠、同理心等存在正相关关

系,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关
心”越广泛,利他、互惠行为越明显,共情能力越显

著。 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信任偏好越涌现,人际关系

就越友善。 友善能够提升人际交往的暖度,化解生

活的紧张,减少欺骗与暴戾,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

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自由平等、诚信提升、正当奖惩:
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基本条件

　 　 信任偏好显示不同于信任,前者是一种人性和

个体行为,后者则是前者导致的结果。 这种结果是

显示信任偏好的双方之间建构的一种伦理结构、关
系,存在于“信”与“任”的动态反馈机制中。 信任建

构的动态过程决定了信任本身具有时间上的滞后

性、信息上的非对称性,这导致信任偏好显示不可避

免地存在脆弱性。 而这种脆弱性会随着陌生人社会

的不断扩展,日益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模糊性,
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构成妨碍。 为了防止道德式

微,顺利实现美好生活愿景,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

进信任偏好显示以至信任偏好涌现。
(一)坚守自由平等原则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

涌现提供精神基础

要建构某种关系,首先必须确保该关系能够存

在,关系存在又需要精神纽带发挥联结作用。 因此,
建构信任就需要夯实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精神

基础。
从根本上说,信任偏好显示所建构的信任是以

人为主体形成的伦理关系。 从伦理学角度看,人之

所以为人,其本质在于精神性,而“人的精神性的第

一种体现是人的自由” “人因自由之能力而享有独

特的尊严” [19] 。 换言之,自由是人存在的先决条

件。 而自由之于人类的作用更在于“自由构成了人

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道德产生的前提、社会建构的原

则” [20] ,自由使人类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 信

任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以自由为前提,一
旦“社会中只剩下指令、服从与执行,没有了交易与

交换的自由空间,也就没有为兑现诺言与否留下经

受考验的机会。 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

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几成无本之木” [3]125。 所

以,自由为信任创造可能,也为信任偏好显示创造可

能,这种可能植根于与自由相伴随的不确定性。 作

为一种伦理价值,自由意味着行为主体自我做主、自
主行动,而不受外在环境支配。 一个社会是自由的

社会,意味着这个社会既是开放性的,也是充满不确

定性的。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信任偏好显示具

有了价值。 因为如果人们可以把握周遭环境、确信

未来时,信任就没有必要存在,信任偏好显示也没有

必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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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是有确定性的社会,但随着自由市场

的不断拓展,陌生人社会已然呈现。 陌生人社会使

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而自由又使人流动性增强。
但流动性也使人更加碎片化,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

往更多地呈现为偶然性或一次性互动特征;同时,陌
生人社会中人更具抽象性和隐匿性,以上种种预示

着陌生人社会的不确定性显著化了。 就当前社会发

展状况而言,只有在不确定性中谈信任,信任偏好显

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在“严格意义上,关
于信任的合理伦理表现只发生在非信任即疑虑可能

发生的伦理情境中” [21] 。 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确

定的环境中,信任根本无从谈起。 可能有人会疑惑,
熟人社会中的信任不正是源于确定性吗? 的确如

此,但这仅仅是因为在熟人社会中,由于自由受限,
相较于不确定性来说,确定性更为显著而已。 其实

熟人社会中的信任,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不确定性,
因为在熟人社会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如“杀熟”(一种

欺骗熟人的说法)。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彰显

出信任偏好显示的价值。 也就是用反义来体现词的

本义,即用“欺骗”体现“信任”。 当然,尽管自由之

下的不确定给了信任生长的机会,但确定性是信任

成长的基础,所以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也是信任生

长的关键。 自由之于信任偏好显示的前提作用,与
不确定性、确定性之间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

关系[22] 。
综上所述,源自自由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社

会消极的存在,而是人类进步的一种产物。 以自由

为前提,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才能保障信任偏好显

示的空间;反之,完全限制自由,消除一切不确定性,
不仅信任关系的构建毫无可能,同时也将是社会的

悲哀,更是历史的颠覆性倒退。 与自由并驾齐驱的

还有平等,二者共同构成信任偏好显示的沃土。 应

该说,平等是自由的产物,在一个毫无自由的地方追

求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犹如在奴隶社会中要求奴

隶被平等地对待一样,实属天方夜谭。 平等之于自

由是必要的,但完全的自由可能会造成掠夺,甚至会

引起暴动,也无益于信任的增长。 自由面前人人平

等,平等地享有“信”与“被信”的自由,不必因性别、
种族冠以“不可信”的标签,也不必因身份、地位遵

循“必须信”的命令。 平等既是信任偏好显示的前

提,同样“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也是我们不

断扩大的信任圈的最终目标” [8]281,二者是一个双

向奔赴的关系。
强调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其实质是要尊重人

的主体性地位。 信任偏好的主体是人,美好生活的

追求者也是人。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因此,信任偏好的显示必须以

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为前提,保障人的基本权益,以
此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创造基本条件,进而助

力美好生活的实现。
(二)提升个体诚信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

提供内生驱动力量

自由和平等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创造条

件,个体诚信则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提供内生

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

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

交换信任” [23] 。 质言之,信任终归是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活动,信任的产生始终是以人为根本。 有学者

认为,“所有信任的基础都是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

个体自我的表现” [24] ,那么信任偏好是基于个体的

何种表现才能得以显示? 对此,有学者认为,“当一

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

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 [25] 。 或

者说,当个体日常表现出的“诚信”受到社会的普遍

认同并上升为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时,社会的普遍信

任即信任偏好涌现便产生了。 遵循上述逻辑,个体

诚信与信任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个体诚信是信任偏

好的原初状态,个体诚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结果导

致信任偏好的显示。 因此,信任的构建,要以个体诚

信的培养为核心,进而完成个人诚信到信任偏好显

示再到信任偏好涌现的一体化建构。
信任偏好涉及主体“信任他人”及对象“为他人

所信”问题,由此,个体诚信的培养也理应由角色的

不同而有所区别。 诚信以“诚”为始,释为“诚实”,
寓意是信任偏好因主体之诚实而显示;以“信”为

终,释为“守信”,寓意是信任偏好因对象之守信而

完整。 具体而言,作为信任偏好的主体,需以诚实之

心对待信任对象的客观情况,避免两种极端的道德

偏向:一是避免“明知不可信而信之”的“盲信”,即
作为理性的个体要有正确的道德立场,在考察信任

对象时需对客观对象的实际情况予以真实判断,对
于扰乱秩序、危害社会等道德阙如之人不可盲目显

示信任偏好;二是避免“明知其可信而不信之”的

“异信”,即作为信任偏好显示的发起者需真实平等

地对待每一位信任对象,避免明知其可信但却因其

身份或性别而不显示信任偏好导致异化信任。 而作

为信任的对象,则要以守信为原则。 守信是对信任

偏好显示者的积极交代,是能够继续取信于人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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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若以失信回馈,将是信任危机的开始。 当

然,守信虽然重要,但在某些特殊场景不守信也不失

为一种正确的价值立场。 如你的朋友犯了罪,但出

于对你的信任,他将事情告知于你并要求你保守秘

密,而当你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就陷入了一种道德

困境:守信意味着你欺骗警察,诚实则欺骗朋友。 因

此不管是信任偏好显示的主体抑或信任对象,在诚

实和守信的抉择上必须拥有自己正确的道德判断。
换言之,虽说信任偏好显示的主体与信任对象有着

角色区别,但置身于信任关系中的人又何尝不是一

种两面性的存在:在一组信任关系中可能扮演信任

偏好的显示者,而在另一组信任关系中又可能充当

信任对象。 就此而言,信任关系中的主体既独立又

统一,这也决定着诚实和守信的培养既有针对性,也
有一致性。 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诚信个体,必须同时

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个体诚信到信任偏好显示再到信任偏好

涌现,是以诚信上升为共同的价值规范作为中间环

节的,“共同的规范构成了信任的坚实基础” [8]52。
相对来说,个体拥有的诚信、营建的信任带有范围的

局限性,而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小范围信任所能及

的,它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的信任系统。 要使信任

偏好显示演进到信任偏好涌现以营建普遍的信任,
则需将个人层面的诚信作为共同的价值规范,形成

凝聚社会共识的诚信文化,并以此作为信任建构的

价值引领,进而引领全社会信任体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诚信与信任偏好在字面意思上

也能显示出最明显的关联,但仅靠个人诚信来引领

信任偏好显示向信任偏好涌现似乎有些狭隘。 正如

前文所说,信任偏好与关心、利他、同理心相关,是一

种友善情感和行为。 有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道

德价值,它反映一种乐观的世界观,并且也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人们要向自己社群内的他人伸出双手,这
些人不同于他们、而且比他们运气差” [26] 。 因此,
所谓个人诚信提升,实质上是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
使信任偏好显示者从动机上确立诚信、友善且不欺

骗的信念,这样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就具有了动

力条件。
(三)构建正当性奖惩机制为信任偏好显示以

至涌现提供外在约束手段

如果说个体诚信的提升创造的是一种由内而外

的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条件,那么依赖外在约

束机制所建构的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环境所导

致的信任,只能算作一种可操纵的信任。 “真正的

信任固然是在无约束中建立的,但人类社会采取的

恰恰是有约束的、不完整的、不纯粹的,充其量是有

条件、有限制的信任。” [27]143建立外在约束机制并

非限制基于自由的信任偏好显示,也并非否定个人

诚信之于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内生动力,而是

在“向其成员宣告,虽然社会信任度很低,但由于这

样的社会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监督和处罚机制,大
家依然可以放心地生活” [27]143。

外在约束机制之所以必要,一定程度上是源于

信任偏好显示之内生动力的局限。 我们把个体诚信

的提升视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的内生动力,实
际上就默认有一种自律性的信任偏好显示的存在。
自律是一种自我约束,指按照自己内心的道德原则

行事。 因而可以把自律性的信任偏好显示理解为:
在人际互动中,主体以诚信为动机显示信任偏好而

构建的信任关系无关外在因素的影响。 自律性的信

任偏好显示的确不失为一种真正的信任偏好显示,
但环境的差异性、主体的接受性决定了自律并不具

有全覆盖性。 就是说,在无法将生活环境、教育理

念、个体接受能力等影响因素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自
律性的信任偏好显示无法扩展至全社会。 这样,作
为一种外在约束的他律性的信任偏好显示就成为必

要的补充机制。 事实上,从信任偏好的概念上理解,
约束机制也是必须的。 信任偏好概念表达的是一种

“不确定但想确定”的状态,环境的复杂、事物的多

样及主体的多变都将信任偏好显示置于不确定之

中,对比而言,约束机制下的他律性的信任偏好显示

则显得更具确定性。 当然,约束机制并不是构建信

任偏好显示条件的独有的存在,“只要一个家庭、一
个地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需要正常运转,就需要

有约束机制” [27]148。 有学者通过做信任实验后说

信任是好事,但信任并不总是比控制好,“在特别敏

感的领域,不监控是行不通的,在工作环境中也是如

此” [2]136。 目前的约束机制呈现多样化态势,主要

有法律约束、制度约束、习俗约束、道德约束等,每一

种约束机制都有其不同于他者的独特性,或以刚性

支持,或以软性控制,又或刚柔并济。 在此,笔者无

法穷尽所有约束机制之于信任偏好显示的作用,但
笔者认为不论何种约束机制,若要支持他律性的信

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都要冠以惩罚和激励两种约

束手段。
第一种约束手段是建立惩罚制度。 纵观整个人

类社会,最能体现信任的行为其实是合作,但“合作

究竟何以持续”的疑问也一直存在。 抛开合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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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学者提出使人类合作得以继续的是“强互惠

行为”。 强互惠行为是指在群体中存在部分愿意牺

牲自身利益而去惩罚背叛和搭便车行为,以此来提

高违背社会规范的成本,达到抑制失信行为的目的。
强互惠理论是否是合作得以持续这一疑问的标准答

案,还未见可知,但惩罚机制能够促进合作则是一个

事实。 就信任偏好与合作的关系而言,二者是相辅

相成的:信任偏好能够产生合作,合作也能促推信任

偏好显示。 所以,惩罚机制既然能促进合作,也能促

进信任偏好显示。 惩罚不是目的,其最终指向的是

形成惩罚知觉,构建信任偏好显示自觉。 也就是让

社会中的个体明晰惩罚机制,并在惩罚机制的压力

下减少失信行为,树立诚信的行为意向,自觉显示信

任偏好。 当然,惩罚机制并不是随意制定的,它是一

个严肃且有其判定标准的项目。 有学者认为,惩罚

源于对背叛者的负面情绪,“愤怒是标准道德行为

(即惩罚做坏事的人)的强大驱动力” [17]67。 那么

进一步追问,为何背叛者会激发他人的愤怒情绪?
其实是因为背叛者的行为违背了他们心中共同遵守

的社会规范。 由此可见,惩罚制度制定的依据是社

会成员共同认定且具有正当性的价值规范,就信任

偏好显示而言,就是以“诚信为荣,欺骗为耻”。 “只
有当人们根据广泛持有的社会规范认为其正当时,
惩罚才是有效的” [28] ;反之,非法、非正义的惩罚机

制可能会破坏信任偏好显示环境。
第二种约束手段是建构奖励制度。 对于一个社

会而言,有惩罚就理应具备相应的奖励,只有惩罚没

有奖励的结果可能是治理的失衡、成员的偏激、社会

的病态。 信任偏好显示既依赖正当性惩罚机制,也
依靠正当性奖励机制。 在广泛意义上,约束机制还

是一种以惩罚为主要手段的消极控制,但奖励同样

隶属约束机制,三者是“一体两翼”的存在,惩罚是

对“不可做”的限制,奖励则是对“积极做”的鼓励。
奖励之于信任偏好显示的作用,主要通过对“已行

动的肯定”和“未行动的激励”得以发挥,进而建构

起从“巩固当前信任”到“鼓励未来信任”的持续的

信任偏好显示环境。
无论是惩罚机制还是奖励机制,二者在本质上

都是对公平伦理价值的践行。 另外,在约束机制与

信任偏好显示的问题上,可能有人认为约束机制会

压制信任偏好的显示,但笔者认为不确定性是当前

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正当的约束机制来减少不确

定,保障人们交往的安全性,并助力美好生活的

实现。

结　 语

当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提出的社会偏好理论的

核心范畴即社会偏好包括利他偏好、公平偏好、互惠

偏好三种典型类型,从这三种社会偏好中可以延伸

出信任偏好。 所谓信任偏好,意指个人相信他人、维
护行为规则的亲社会情感、态度和行为。 信任偏好

由信任所定义,既是一种个体对信任对象的积极态

度,也是一种积极行为。 作为一种社会偏好,信任偏

好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正向激励作用,是一种

重要的人际伦理。
信任偏好作为人类的一种亲社会态度和行为,

对于美好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这主要体现为

两点:一是由于美好生活以人际合作为重要规定,人
际合作又离不开信任,借助于信任的黏合及简化作

用,信任偏好就可以促进人际合作;二是由于美好生

活以社会和谐为主要特征,社会和谐又建立在人际

友善的基础上,借助于信任与关心、利他、互惠、同理

心等因素的密切关联,信任偏好就可以增进人际

友善。
在现实生活中,信任偏好显示具有不可避免的

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会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构成妨

碍。 为顺利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信

任偏好显示以至信任偏好涌现:一是坚守自由平等

原则,尊重人的主体性,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提

供精神基础;二是提升个体诚信,为信任偏好显示以

至涌现提供内生驱动力量;三是构建正当性奖惩机

制,为信任偏好显示以至涌现提供外在约束手段。
从信任偏好显示到信任偏好涌现再到普遍信任的构

建,进而实现美好生活,是一个长期且艰辛的过程,
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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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ust Preference as the Interpersonal Ethics for a Better Life
Gong Tianping

Abstract:As a bon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rust preference is a prosocial emo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characterized by
personally trusting others and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norms. It is both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 positive behavior. As a positive atti-
tude, i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of the trusted party based 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As a positive
behavior, trust preference includes not only the externalized actions reflecting the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inclination of those who show
such preference, but also the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trusted party to those who show trust preference. Trust preference can both fa-
cilitate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interpersonal harmony, thus be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a better life. To pro-
mote the manifestation and even formation of trust preference for a better life, the following logic should be followed: uphold the princi-
pl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to lay a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the manifestation and formation of trust preference; strengthen individual in-
tegrity to provide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it; and construct a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to offer external regulatory means for
it.

Key words:interpersonal ethics; trust preference;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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